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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 5月 26日，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答

辩人”）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与公司全资

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公司孙公司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及

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王应虎、王涛、王辉、陕西华江新材料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7 陕民初字第 700号））披露了《成都华泽钴镍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7-057）。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一审法院）给公司子公司、孙公司等发来传票通

知，公司子公司陕西华泽、公司孙公司平安鑫海等本案被告应按传票通知，于

2017年 6月 29日上午 9时到庭参加本案的一审开庭，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

委托代理人按时前往参加一审开庭，现将该案开庭、新收到的查封冻结及执行冻

结裁定、公司拟提交的答辩状主要内容等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案一审答辩状请求一审法院： 

1、驳回本案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2、判令本案原告与各被告所签署的借款债务转移协议自始无效； 

3、本案诉讼费用由本案原告承担。 

二、上述请求的事实与理由： 

1、、本案包括本公司子公司陕西华泽和孙公司平安鑫海在内的、除陕西华江

以外的各被告并未向本案原告借本案所指这笔借款。 

2、虽然陕西华江新材料有限公司借了这笔款，而华泽也在债务转移协议上

签了字，盖了章。但签下这个协议，并不是上市公司子、孙公司等的真实意思表



 

示（附一，略）。附一中王涛的专门说明显示，当时，原告负责业务的人员对陕

西华泽当时的负责人说，如果不签这个债务转移协议，那以后你们在建行的贷款

就很难得到展期，迫不得已，陕西华泽等才与原告签下了这个违背意愿的协议。 

3、原告刚把款贷给华江，马上又转给上市公司，一款两要，人行征信报告

显示，该笔贷款仍在华江名下。 

首先，一方面原告以往给上市公司贷款时，都会列一长串资料清单（附二，

如公司章程等，略）要公司准备，可这笔 3288 万元转移债务却没有要。其次，

建行一方面向上市公司等主张还款，另一方面，公司去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自己

的征信系统里，所列信贷业务明细发现，根本就不存在陕西华泽所欠原告建行

3288万这笔款项。建行自己的账本上都没有要钱的凭据（附三，略），就不应该

凭一纸协议来要求由本案各被告去还这笔款项（华江除外）。经查，在 2017年 6

月 27日中国人民银行对陕西华江的企业信用报告中，陕西华江还欠着建行 3288

万元和 2794万元两笔款项（附五，略）。而法律界公认的一个原则是，债务转移

是否生效的核心是要看是否免除了原债务人的债务，现在，原告建行却在同时向

华江和华泽讨要，公司认为，这没有道理。 

4、根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债务转移给第三方，必须得到第三

方合法同意，而建行却在没有陕西华泽（成都）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的情况下，就让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陕西华泽、孙公司平安鑫海承接关联方的

纯债务，也导致了上市公司形成或有的资金占用和担保，这是在违法的情况下所

做的协议，理当无效。 

 5、作为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孙公司、陕西华泽、王涛等，虽然没有得到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同意签这个字是错误的，可他们基本的逻辑判断能力还是有

的，那就是，在 2015 年已经遭到了监管部门立案稽查的情况下，如果不是被逼

无奈，王涛等人没有理由再度触碰监管红线，给上市公司增加违规占用或担保，

如果没有建行的要求，王涛等不应该主动申请去完成此项行为。 

6、公司年报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建行的询证函清楚显示（附四，

略），陕西华泽等被告（除陕西华江外）不存在欠建行 3288 万这笔款项的记录。 

 

综上所述，公司子、孙公司和除华江以外的被告没有借这笔借款，所签债务



 

转移协议不是签字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被迫的，不得已的，所签协议因未实质

转移债务而未生效，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三、本案进展 

    1、2017 年 6 月 29 日，是本案一审开庭的日子，原告却未向一审法院申请

延期、并未到庭参加开庭，一审法院已特快专递送达开庭传票给被告，一部分被

告按时到庭，另一部分被告无参与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选择了既不

开庭作出不利于原告的审理，也未作出原告不出庭应按规定撤销原告本次诉讼请

求的决定，同时，对于取消本次开庭审理一审法院也没有对相关被告作出任何提

前通知。上市公司希望获得司法程序正义。 

    2、一审法院在签署日为 2017 年 6 月 1 日的时间点，作出了（2017）陕 01

民初字 700 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接受了原告的申请，查封了本案 7 个被告的

3435.47432 万元或等值财产，然而，这份查封裁定是 2017 年 6 月 29 日相关被

告签收的，但执行该查封冻结的四份执行裁定书却已于 2017年 6月 28日送达到

了相关被告手中，如这样做合法，一审法院又何必将裁定和执行裁定分开进行？ 

3、就算各被告欠原告 3000 余万元，看原告申请且一审法院的各执行裁定书

查封了各被告多少款项或等值财产？举例说，仅查封的星王集团的 100 余亩地，

其评估的商业价值是多少？是否经过了查封评估或预估？被保全人平安鑫海的

股权估值是多少？被保全人陕西华泽值多少钱？相关企业和个人的股权、若干房

产又都值多少钱？现在它们全都被拿来保全原告了，这里是否存在过度使用查封

查扣权利？对查封冻结值原告方是否也应对等提供与查封冻结价值等值的财产

才符合相关查封冻结之规定？ 

本案最终是何结果，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本案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七年七月四日 




